
“  签约艺人”合作协议  

本协议由以下双方签订：
甲方：青岛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印象传媒”）
法定代表人：李俊武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) 乙方是一名具有演艺方面的特长，有志于长期在青岛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展，逐步提

升演艺水平和知名度的艺人。

2) 甲方是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持续经营的公司，经营合作的项目包括腾讯旗

下所有直播平台，以及花椒直播、火山直播等网络直播平台，是知名的网络直播中端服务商。

3) 现甲乙双方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，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。

一、合作内容

1.1 乙方同意与印象传媒合作，将印象传媒服务项目平台作为互联网演艺分享的直播平台，将

个人精力投入到印象传媒合作平台上的各项活动中。

1.2 乙方成为甲方旗下签约艺人，乙方的网络演出活动由甲方安排、运作。

1.3 乙方将个人的形象、姓名、线下商业表演、代言、访谈及其他作品独家授权给甲方，由甲方

统一包装，商业运营。

二、合作期限

双方的合作期限为  年，即从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三、双方的权利义务

3.1 乙方有权在印象传媒平台上进行表演分享，有权申请使用甲方提供给表演者的各项资源。

3.2 甲方与“签约艺人”合作中出现违约问题，乙方有权申请要求甲方介入，甲方应积极维护

乙方的合法正当权益。

3.3 甲方与乙方的合作保持相对稳定，不得在没有正当理由时与甲方终止合作。

3.4 乙方自签署合作协议之日起，即同意甲方发放的薪资待遇（腾讯直播要求，月播 22 天，

每月直播合计时长 120 小时，每月保底工资 5000 元）。甲方要求乙方全年每月直播时长不得低

于 10 天 20 小时。（1 小时为一个直播天数，时长可累计）

3.5 甲方承诺给予乙方优先的合作机会、推广资源、软硬件支持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等。

四、知识产权与相关人身权利

4.1 甲方有权在旗下各平台及合作伙伴平台中使用甲方的肖像权、姓名权。

4.2 甲方在合作期内使用的乙方权利，有权在合作期终止后保留在相关平台上。



五、违约责任

合作期内，乙方单方要求解除合作协议，如加入其它同行业公司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职期

间，将公司发放的全部工资的 50%，作为违约赔偿，并缴纳为甲方所有。如乙方因个人原因

提出辞职违约，最后一个月工资，甲方不予发放。如已方因个人原因请假超出三个月，导致不

能完成合约，乙方可在请假结束后，继续完成合约要求时间，甲方应将乙方工资正常发放。

六、保密

6.1 甲乙双方同意，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外透漏本协议和其他相关往来文件的内容，但为履行本

协议约定义务所需进行的正当披露除外。

6.2 为履行本协议涉及的商业活动计划、策划方案以及其他商业信息均为保密信息。

6.3 本协议下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两年内仍有效。

七、争议解决

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

可向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
八、其他

8.1 本协议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。

8.2 本协议到期后，除非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在终止前三个月内发出终止协议的通知，否则本协

议自动续约一年。

甲方：青岛印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
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签字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